教育部30+大學試辦計畫申請檢核表(115學年度申請新計畫)
(1個學程請填寫1張檢核表)
【第一部分】
	校    名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學分學程名稱
	

	主責系所
	
	聯絡人
	姓名職稱：
連絡電話：

	預計招收
班級數
	
	預計招收
學員人數
	    人/1班，共      班

	申請經驗
	□曾申請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第三人生大學試辦計畫」
□ 經核定通過   □ 未獲核定
計畫名稱：                   學分學程專班
□未曾申請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第三人生大學試辦計畫」



【第二部分】
	項目
	學校自我檢核

	（1） 公文
	已完成。     未完成。

	（2） 紙本計畫申請書 1 式3份
	已完成。     未完成。

	（3） 紙本已核章經費規劃表 1 份
	已完成。     未完成。

	（4） 完整計畫書電子檔
	已寄送。     未寄送。

	（5） 經費規劃表(簡表及詳表)電子檔
	已寄送。     未寄送。

	（6）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已完成。     未完成。

	（7） 申請學校學則修訂
	已完成。     未完成。

	（8） 學分抵免機制
	已完成。     未完成。

	（9） 校級推動委員會
	已完成。     未完成。

	（10） 128學分銜接機制
	已完成。     未完成。

	（11） 課程地圖
	已完成。     未完成。

	（12） 學校支持服務(如：學習顧問、心理輔導、生涯諮詢、住宿…等)
	已完成。     未完成。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